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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理事会  

第四届会议  

临时议程项目 2 

 

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“人权理事会”的 

第 60/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

关于 2005 年 9 月《千年宣言》大会高级别  

全体会议的成果以及尊重人权如何能  

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秘书长说明  

 

 1. 本说明应人权理事会第 2/102 号决定和人权委员会第 2005/60 号决议的要

求提交。该决定和决议“请秘书长根据 2005 年 9 月《千年宣言》大会高级别全体

会议的成果提交一份报告，说明尊重人权如何能促进……可持续发展……同时考虑

到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所做的贡献和有关国家的意见”，并列入能够对秘书长关于

人权与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的报告(E/CN.4/2005/96)作更新的情况。  

 2. 这个问题错综复杂，人权理事会第 2/102 号决定通过以后的时间有限，未

能征求会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作出贡献和意见，因此，理事会第四届会议时不能完

成该报告。但是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打算经理事会进一步决定，根据人权委

员会第 2005/6 号决议在今后的一次届会上提交一份报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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